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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規則及程序) 

 
1. 簡介 

針對近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加強《上市規則》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披露要求，「建造
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旨在協助行業內上市公司披露「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關鍵績效指標。
建造業議會(議會)將向參與此計劃的公司發出經認證的「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概括該公司於過
去一年內參與議會的各項環境和社會相關的活動並提供有關績效數據，以協助行內公司撰寫其企業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2. 對象及費用 

此計劃的服務對象為與建造行業相關的公司及機構，包括：建築及裝修、建築材料、基建、地產發展、地
產投資、物業管理及代理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等。申請者費用全免。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或機構皆可
申請。 

 
3. 申請資格 

申請服務的公司須符合以下最少一項登記要求，包括： 
 
- 《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下的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或註冊分包商； 
-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團體會員； 
- 曾經參與認可技術專才培訓計劃或合作培訓計劃； 
- 建築信息模擬空間、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或建造業零碳天地的展覽單位或捐助/贊助者； 
- 建造業創科基金預先批核名單內的供應商/服務提供者；或 
- 曾經繳付建造業徵款。 
 
申請服務的公司須於提交「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登記表格」(表格一)時提供參與以上項目的
證明文件，例如《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證明文件、建造業零碳天地捐款或贊助記錄、繳交建造業徵款的
繳費記錄等。經議會審批後，將於申請者提交申請後一個月內發出批准通知書。議會保留接納申請與否的
最終決定權。 

 
4. 申請程序 

公司須首先填寫及提交「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登記表格」(表格一)，經議會審批後，將於申請
者提交申請後一個月內發出批准通知書及相關環境及社會關鍵績效的活動資訊。成功申請公司可於提交
「表格一」後最少一個月，填寫及提交「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 – 報告申請表格」(表格二)，
並填選指定收取報告的日期。如未能通過批准，議會將於提交申請後一個月內知會有關申請者。 
 

5. 申請方法 
申請者須於「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網站填妥及提交電子表格，網址為
http://www.cic.hk/ciesg。 
 

6. 截止申請及報告發出時間 
財政年度完結 截止提交(表格二)日期 報告發出日期*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14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2022 年 2 月 7 日至 11 日 
 

 

http://www.cic.hk/ci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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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公司指定於以上日期以外時間收取報告，議會將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而收取報告日期為提交「表格二」後
30 至 45 個工作天內。特急的報告申請將不獲受理。 
 
註︰ 
i) 「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向登記公司提供每年一次的「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即登記公

司於同一財政年度內不能申請多於一次的「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ii) 如議會經審查後發現申請報告的公司於過去一年度內並未有參與任何議會符合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活動或計

劃，議會將不會向申請公司發出「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7. 服務登記有效期 

成功登記服務的公司將持續有效，毋須重覆登記，但須定期向議會更新其公司的聯絡資料。登記公司須於
每年財政年度完結前提交報告申請表(表格二)，以索取最近一年「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8. 報告內容 

「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涵蓋申請公司於過去財政年度內參與議會相關環境及社會關鍵績效的活
動、比賽及計劃的參與情況，並按照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披露要求
提供相關參與數據。報告內容為中英對照，並按關鍵績效指標項目排列。「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的報告樣本可從服務網站(http://www.cic.hk/ciesg)下載。 
 
議會將定時於網站更新有關環境及社會關鍵績效的議會活動列表。如對相關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與議會聯
絡。 

 
9. 要求澄清及修改報告 

如申請公司在收悉報告後，對報告內容有任何疑問、要求澄清或更正，請於收悉報告後 14 天內發電郵至
esg@cic.hk反映，議會將於收悉電郵後 14天內作出回應。如對申請結果及報告內容有任何爭議，議會將
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免責聲明 
「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提供的「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報告)，概括登記公司於過
去財政年度內參與議會的各項環境和社會相關的活動並提供有關績效數據。有關報告不會涵蓋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的所有披露要求。申請服務的公司須負所有責任確保報告
中使用的數據為有效及符合要求。 
 
不論任何情況下，議會將不會就任何支出、損失或損毀，包括但不限於間接或相應而生的損失或損毀，或
任何由使用報告或不使用報告而招致的任何支出、損失或損毀，或由使用報告服務而導致的或與使用報告
服務有關的利潤損失，或依賴有關內容而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11. 查詢 
如對此報告服務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100 9000或發電郵至 esg@cic.hk。 

 

  

http://www.cic.hk/ci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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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的申請流程 

 

 
 申請公司 

開始 

提交登記表格 不批准通知書 
不批准 

獲取批核通知書、 

ESG 活動項目清單及相關活動小冊子 

成功批核 

提交報告申請 不批准通知書 
不批准 

再次提交 

收取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CIESG） 

報告 

成功批核 

參與 ESG 相關活動及計劃 

要求澄清或修改 

如有需要 

收到議會書面回覆及 

修訂的 CIESG 報告（如適用） 

如有需要 

1 個月內 

最少 

1 個月內 

30-45 

天 

 14 天內 

1 個月內 

1 個月內 

14 天內 

財政年度 

開始 

年度完結 

年度完結

3 個月內 


